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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應收歲入款管理之研析

顏堯朗‧黃新龍

壹、前　言

應收歲入款為政府之債權，其執行成效攸

關政府之歲收，同時影響年度預算收支平衡，

因此，各單位應重視應收歲入款之帳籍管理與

債權追償，以充分確保政府債權；近年審計機

關針對國防部（以下簡稱本部）應收歲入款收

繳情形及債權管制之要求日趨嚴謹，其中「學

生退學賠款」及「志願士兵不適服現役賠償」

更為查核重點，本部主計局帳務中心（以下簡

稱帳務中心）於107年度實施現地輔訪時，發現

部分案件已逾法定請求期限（5年），迄今尚未

完成清償，且相關追償作業有待加強；為發掘

本部應收歲入款管理問題之根本原因，本文運

用原因樹分析法，並輔以內部控制觀點，探討

「學生退學賠款」及「志願士兵不適服現役賠

償」之執行現況，研擬具體建議事項，提供相

關單位做為督管及決策之參考，俾提升應收歲

入款管理效能。

貳、國軍應收歲入款執行現
況

近年來本部所屬「學生退學賠款」與「志

願士兵不適服現役賠償」屢為審計部與媒播關

切重點，「107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

揭櫫本部應收款之債權催繳、管控與帳務處理

核有待改善情事，另帳務中心亦於107年度編組

實施專案輔訪，以實地瞭解各單位執行現況，

下列針對「作業依據及程序」、「應收歲入款

統計」、「審計機關重要審核意見」及「107

年度專案輔訪所見情形」等項目，依序說明如

后：

一、作業依據及程序

灱作業依據

杕學生退學賠款：「軍事教育條例」授權

本部訂定受領公費待遇及津貼之學員生

於違反應履行義務及應遵行事項規定

時，應予賠償之事由、範圍、程序、分

期賠償及免予賠償條件等相關事項之辦

法；本部就前揭授權範圍，策頒「軍事

學校預備學校軍費生公費待遇津貼賠償

辦法」及「軍事學校預備學校軍費生賠

償公費待遇及津貼作業規定」等規範。

杌志願士兵不適服現役賠償：「志願士兵

服役條例」授權本部訂定未服滿志願士

兵現役最少年限者，其賠償範圍、數

額、程序、分期賠償、免予賠償條件及

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本部就前揭授權

範圍，策頒「志願士兵不適服現役賠償

辦法」及「志願士兵不適服現役賠償作

業規定」等規範。

牞作業程序

杕賠償項目及參考基準（如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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坽學生退學賠款：依「軍事學校預備學

校軍費生公費待遇津貼賠償辦法」，

賠償範圍如下：

A.公費待遇 1：修業期間已撥付之全

部數額。但服裝費依實際領用給與

品種數量，照原製時之新品規定價

格折算之，屬貸與品者，依規定收

繳，屆期未繳者，依原製時之新品

規定價格折算之。

B.津貼：已發給之全部數額。 

C.軍費生經考選派赴國外就讀未完成

學業者，其賠償事由、程序、分期

賠償等事項準用賠償辦法之規定；

其應賠項目除上揭範圍外，並賠償

就讀期間生活、就學、交通及服裝

等依規定所提供之給與及費用。

夌志願士兵不適服現役賠償：「志願士

兵不適服現役賠償辦法」 第3點略以：

「志願士兵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保

證人（合稱賠償義務人）經評審不適

服，且未服滿現役最少年限者，應依

尚未服滿現役最少年限之比例，賠償

自核定起役之日起所受領之三個月待

遇（本俸、加給）」。

1 公費待遇包含主副食費、副食代金、學生副加、服裝費、學雜費、住宿費及全民健康保險補助費。

表一　學生退學賠款與志願士兵不適服現役賠償項目及參考基準

類別 賠償項目 參考基準

學生退學賠款

杕主副食費
國軍官兵個人主副食給與計價基準表

杌副食代金

杈學生副加 國軍軍事學校軍費生主副食表

杝服裝費 各校撥發項目及計價為準

杍學雜費
軍事學校基礎教育軍費生學雜費、住宿費金額表

杚住宿費

杋全民健康保險補助費 中央健保局公告為準

毐津貼 國軍人員給與簡明表

志願士兵不適服

現役賠償

杕本俸 國軍人員給與簡明表

杌加給 國軍人員給與簡明表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杌賠償原則

坽學生退學賠款：依「軍事學校預備學校

軍費生公費待遇津貼賠償辦法」第8點

第1.3項略以：「賠償義務人應於接到通

知之次日起三個月內一次繳納全數賠償

金額；無法一次繳納者，應於接到通知

之次日起一個月內，敘明理由，……，

申請分期賠償」，摘陳如次：

A.以每月為一期，期數依軍費生實際

就讀學校之月數計算，分期賠償月

數最多不得逾七十期。但賠償義務

人申請時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戶內人口，得延長二倍分期賠償期

數，不受七十期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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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分期賠償逾二期未繳，未到期之期

數，視為均已到期。

夌志願士兵不適服現役賠償：依「志願士

兵不適服現役賠償辦法」第4點略以：

「賠償義務人應於接到通知之次日起三

個月內一次繳納全數賠償金額；無法一

次繳納者，應於接到通知之次日起一個

月內，敘明理由，……，申請分期賠

償」，摘陳如后：

A.以每月為一期，最多不得逾二十四

期。

B.分期賠償逾二期未繳，未到期之期

數，視為均已到期。

杈追償流程

權責單位核定賠償命令後，為管制

繳款及追償情形，原就學（服役）單位

業管部門應蒐整相關行政作業影本、志

願書及保證書等資料，以一案一卷方式

存管；若賠償義務人拒不賠償費用或違

反分期繳納義務時，原就學（服役）單

位應循單位法務部門或律師之協助，依

規定提起行政訴訟，並俟取得執行名義

後，聲請強制執行，流程如圖一。

圖一　「學生退學賠款」及「志願士兵不適服現役賠償」作業流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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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應收歲入款統計

本部所屬「學生退學賠款」等應收歲入款，

除依會計法採權責基礎列帳外，亦依中央政府各

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確實繳納，尤針對久懸未

結、應收未收之款項，應建立內部管控機制，各

單位視個案繳款情形，自行律定作業節點，於法

定債權期限內執行收繳、稽催及訴訟等作為，俾

維護本部權益，善盡管理人責任。

本文彙整所屬單位103至107年度決算審定

數（如圖二），其中「罰款及賠償收入」應收

數由6,214萬餘元逐年遞增至9,981萬餘元，主要

係退學賠款及志願士兵不適服現役賠償等金額

逐年增加；另107年度「以前年度應收數未繳清

數 」已累計6億616萬餘元，各單位應收歲入款

執行成效仍待努力；鑒此，各單位除確依權責

基礎認列應收帳款外，針對久懸未結之款項，

應切實於法定債權期限內持恆追償並加強清

理，確維本部債權，避免未善盡管理責任，遭

審監機關究責。

圖二　國防部近5年應收歲入款統計圖

資料來源：103－107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決算審定數簡明表－歲入部分」

三、審計機關重要審核意見

審計部107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

揭櫫，本部已訂頒「軍校生退學賠款」及「未

服滿年限退伍官兵應賠款」之相關規範，惟追

償作業、債權催繳、管控與帳務處理等未臻完

善，允應檢討精進，健全內部控制，避免債權

逾請求權時效，確保政府權益，主要審核意見

區分「應收款項久懸未結」、「應收帳款未列

帳」、「債權憑證管理」及「資訊系統整合」

等項目，如表二：

表二　審計部針對國防部應收歲入款之重要審核意見

類別 查核項目 重要審核意見

帳務處理

應收款項
久懸未結

業管單位未依規定清理執行時效或逾請求權時效案件之應收款項及債
權（執行）憑證，致應收款項久懸未結，無法及時釐清是否已盡善良
管理人應有之注意。

應收帳款
未列帳

業管單位未依規定副知主計單位致漏未建帳，及定期對帳時，僅查對
帳列應收款項之收繳情形，未完整查對列管待追繳數與帳列應收款數
差異並及時更正，致國軍人員退學、未服滿年限退伍軍士官及志願士
兵不適服現役賠款之應追繳款項，各業管單位列管應追繳數與國防部
所屬會計報告帳列數差異頗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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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7年度專案輔訪

鑒於本部所屬單位「學生退學賠款」與

「志願士兵不適服現役賠償」部分案件已逾法

定請求期限（5年），迄今尚未完成清償，帳務

中心為實際瞭解各單位債權管制情形，於107

年編組赴陸軍軍官學校等10校院實施「學生退

學賠款」及陸軍第六軍團指揮部等19單位實施

「志願士兵不適服現役賠償」輔訪，訪查重點

計有「應收帳款列帳及註銷」、「核定文令等

相關資料存管」、「賠償案件催繳管制」及

「未清償案件債權存續2」等項目。 

五、綜上，帳務中心輔訪與審計部重要審核意

見均以「應收帳款之帳籍管理」及「債權

存續及維護」為查核重點（如圖三），顯

示帳籍管理與債權維護之重要性，各單位

應於賠償案件權責發生時，即開立歲入預

算收繳憑單列計應收帳款，並於應收帳款

有註銷之必要時，按程序呈報相關單位審

查並經同意後辦理註銷；另針對違反分期

協議或屆滿請求期限之案件，宜積極追償

及採取法律途徑，已取得債權憑證案件，

於法定期限屆滿前函查財產所得及憑證換

發，以維債權。

類別 查核項目 重要審核意見

內部控制

債權憑證管理
為確保政府權益不致因疏忽管理而喪失，允應研酌依業務特性訂定債
權催繳及管控作業規定，加強相關債權（執行）憑證之管理。

資訊系統整合

國防部建置「國軍人事線傳作業系統」、「國軍退學（伍）賠償資訊
系統」及「國軍主財資訊雲端系統」等，辦理軍費生、軍士官及志願
士兵退學（伍）核定、強化追繳作業及帳務處理等管制作業，惟三項
系統各由不同單位部門維護，且各自獨立，常因賠償案件時間久遠，
承辦人員職務異動，易生錯、漏帳情事，允宜盡速規劃結合「國軍人
事線傳作業系統」、「國軍退學（伍）賠償資訊系統」及「國軍主財
資訊雲端系統」，以提升追償作業效能，完善作業機制。

資料來源：審計部107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

2 債權是否存續，係就逾五年尚未清償個案，檢視其是否於請求權時效內行使法律程序，或執行未果者是否取具法院核發

之債權憑證。  

圖三　帳務中心輔訪重點與審計部重要審核意見彙整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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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運用原因樹分析法及內
部控制觀點

審視帳務中心輔訪重點及審計部重要審核

意見，各單位辦理「學生退學賠款」與「志願

士兵不適服現役賠償」管制作業時，普遍存在

「應收帳款列帳及註銷」、「核定文令等相關

資料存管」、「賠償案件催繳管制」及「未清

償案件債權存續」等情事，本文運用原因樹分

析法3，並輔以內部控制觀點逐項探究，期能發

掘根本問題，研析解決之道，俾利後續作業參

考。

一、原因樹分析法探討

原因樹（W h y  T r e e）也稱五問法（ 5 

Whys）4，是一種提出問題的方法，用於探究造

成特定問題的因果關係，五問法最終旨在確定特

定缺陷或問題的根本原因，其主要運用方式就是

一直問「為什麼？」，當得到第一個答案後，再

繼續從該答案找出問題點往下問「為什麼？」，

直到根本的原因出現為止，主要關鍵就是鼓勵解

決問題的人要努力避開主觀或自負的假設和邏輯

陷阱，從結果著手，沿著因果關係順藤摸瓜，直

至找出原有問題的根本原因，換言之即是打破沙

鍋問到底的精神（說明如圖四）。

3 參酌主計月刊108年1月號 第757期「運用五面向及原因樹分析法執行內稽－以債權憑證管理作業為例」。
4 5 Whys不是一定就是5個，可能是1個，也可能是10個都沒抓到根源。

圖四　原因樹分析法運用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本文運用原因樹分析法，探討「應收帳

款列帳及註銷」、「核定文令等相關資料存

管」、「賠償案件催繳管制」及「未清償案

件債權存續」等輔訪重點之問題本質，並判

斷「實況與作業標準差異」與探究「根本原

因」，逐項分析如后：

灱應收帳款列帳及註銷

杕實況與作業標準差異：未依規定辦理應

收帳款列帳及註銷，致影響應收帳款實

際金額。 

杌探究根本原因：

牞核定文令等相關資料存管

杕實況與作業標準差異：未依規定繕製

「賠償執行紀錄表」及「賠款追償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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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核定賠償相關文件未依規定存

管、未定期更新各賠償義務人之「賠款

追償紀錄表」及相關資料未確實移交，

並有文件散失情形。

杌探究根本原因：

二、內部控制觀點分析

本文參酌「政府內部控制監督作業要

點」，內部稽核人員執行內部稽核工作，得

從「實際情況」、「判斷標準」、「影響結

果」、「造成原因」及「建議意見」等五個面

向進行分析（步驟如圖五），俾提出稽核建議

並與受查單位充分溝通；爰結合五面向及專案

輔訪重點「應收帳款列帳及註銷」、「核定文

令等相關資料存管」、「賠償案件催繳管制」

與「逾5年尚未清償案件債權存續」等項，歸納

問題發生原因並提出建議事項，以利各單位執

行應收帳款管制作業時參考，彙整如表三：

犴賠償案件催繳管制

杕實況與作業標準差異：「逾期繳款」、

「未依分期協議書所列金額繳款」及

「繳款期數過於浮動」等情事，相關管

制作業未臻落實。

杌探究根本原因：

犵未清償案件債權存續

杕實況與作業標準差異：逾5年尚未清償

案件因「債權憑證未於期限內換發」、

「違約案件未循法律途徑求償」及「依

循法律不同致有管理差異」等情，致喪

失債權。

杌探究根本原因：

圖五　運用內部控制五面向分析之步驟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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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運用內部控制五面向及原因樹分析法探討彙整表

輔訪
重點

五面向 

應收帳款
列帳及註銷

核定文令等
相關資料存管

賠償案件
催繳管制

未清償案件
債權存續

實際情況   

業務部門未於權責發生
時，通知主計部門開立
歲入預算收繳憑單；另
應收帳款有註銷之必要
時，未按程序呈報相關
單位審查並經同意後辦
理註銷。

業務部門未繕製相關表
件及未將核定文令等相
關資料設卷存管。

業務部門未針對繳款案
件積極追償。

業務部門針對債權存續
管制作為未臻落實。

判斷標準    

杕�依據：會計法及國防
部所屬單位歲入預算
及預算外庫款收退作
業規定。

杌 規範：政府會計基
礎，除公庫出納會計
外，應採用權責發生
制；另應收帳款有註
銷之必要時，應呈報
相關單位審查並經同
意後辦理註銷。

杕�依據：軍事學校預備
學校軍費生賠償公費
待遇及津貼作業規定
及志願士兵不適服現
役賠償作業規定。

杌 規範：各單位、學校
應將退學、未服滿年
限退伍作業文件影
本，以一人一卷方式
存管。

杕�依據：軍事學校預備
學校軍費生公費待遇
津貼賠償辦法及志願
士兵不適服現役賠償
辦法。

杌 規範：賠償義務人應
於接到通知之次日起
三個月內一次繳納全
數賠償金額，無法一
次繳納者，應於接到
通知之次日起一個月
內，敘明理由申請分
期賠償。

杕 依據：行政程序法。
杌 規範：公法上之請求
權，於請求權人為行
政機關時，除法律另
有規定外，因5年間
不行使而消滅。

影
響
結
果

差　
　

異

未依規定辦理應收帳款
列帳及註銷。

未依規定繕製「賠償執
行紀錄表」及「賠款追
償紀錄表」、核定賠償
相關文件未依規定存
管、未定期更新各賠償
義務人之「賠款追償紀
錄表」及相關資料未確
實移交，並有文件散失
情形。

「逾期繳款」、「未依
分期協議書所列金額繳
款」及「繳款期數過於
浮動」等情之管制作業
未臻落實。

逾5年尚未清償案件因
「債權憑證未於期限內
換發」、「違約案件未
循法律途徑求償」及
「依循法律不同致有管
理差異」等情，致喪失
債權。

影
響

可
能

高（低）估本部所屬單
位歲入預算應收帳款金
額。

依法追償文件散失或未
善盡管理責任，不利後
續追償作業。

未落實繳款情形管制，
影響本部債權維護

未依法追償，致本部債
權喪失。

造成原因
（原因樹分析）

建議意見

建議主計與人事部門定
期辦理帳籍核校並落實
橫向聯繫，以建立良好
溝通協調機制。

建議主管單位配合年度
業務審核時機，詳實檢
視所屬單位文件保管情
形，並落實一級輔導一
級機制，以善盡督導之
責。

建議律定專職經管人員
，人員更迭或業務移交
時確實傳承相關業務經
驗。

建議人事部門針對債權
存續及相關追償程序，
向經管人員實施教育訓
練。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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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未來策進建議

為確保本部債權，強化應收歲入款之管理

作為，提升追償成效，為各權管單位應重視工

作；然而，應收帳款追償時間冗長，需耗費相

當多之人力與物力，為提升管理效能，除原

因樹分析法所列根本原因及建議事項外，本

文另針對管理制度與法規政策，區分「帳籍管

理」、「債權維護」、「法規研修」及「政策

推動」等4面向（如圖六），提出策進建議，說

明如后：

圖六 國防部應收歲入款管理策進目標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一、帳籍管理

灱落實權責基礎，增進管理效能

各單位人事部門核布賠償命令時，應

確依「國防部所屬單位歲入預算及預算外

庫款收退作業規定」，立即通知主計部門

填製歲入預算收繳憑單予帳務中心列計應

收帳款，以符會計處理程序；各單位遇符

合免賠要件人員需辦理應收帳款註銷者，

確依 「國防部所屬單位歲入預算及預算外

庫款收退作業規定」，區分屬當年度或以

前年度，先行函請帳務中心審查帳籍金額

後，報請人事參謀次長室或審計部同意後

辦理註銷，以降低應收帳款金額。

牞強化交互稽核，建立存管機制

針對「國軍各級單位對經管財務行政

事項人員實施內部控制之『自我檢查』作

業要點」，建議增列債權憑證管理為檢查

要項，以健全人事與主計部門間之橫向聯

繫，避免因資訊不對稱，致產生帳籍資料

不一致之情事；另債權憑證為重要之法

律執行文件，現行各單位僅以專夾專櫃存

放，恐有散失風險，建議參酌「國軍各單

位收受債權憑證及代管現金有價證券物品

保證文件會計作業規定」有關現金、票

據、有價證券及其他保管品存放措施，採

取適當、安全防護之存管機制。

 二、債權維護

灱妥採法律程序，有效維護債權

各單位遇賠償義務人拒不賠償費用或

違反分期繳納義務時，應立即辦理催繳、

行政訴訟及強制執行等程序，以樹立行政

威信；另鑒於各單位原以志願書、保證書

為執行名義，逕送「行政執行署」辦理強

制執行，並取得該署核發之執行憑證，

惟近年遭該署以「賠償義務人於不為給付

時，應依『行政程序法』第148條，函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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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提起給付訴訟，取得

勝訴確定判決後，再向該法院聲請執行」

為由，予以退件，是類案件經函送地方法

院，即遭判定逾請求期限而敗訴，後續各

單位處理追償案件，建議以提起行政訴訟

為原則，俾有效維護債權。

牞依限換發憑證，確維追償權利

各單位依法取得債權憑證後，應每年

函查賠償義務人財產所得，倘查有財產所

得，即向法院聲請強制執行，反之，應於

屆期前申請換發，確保債權存續；另各單

位執行追償作業時，常有因相關法律知識

不足，致無法有效且及時辦理相關求償

作業，建議編配於旅級以上單位之法制人

力，應充分協助所屬單位執行債權求償作

業，以充分發揮法律諮詢服務之職能。

三、法規研修

灱規範註銷作業，完備會計程序

杕依「中央政府各機關註銷應收款項、存

貨及存出保證金會計事務處理作業規

定」第2點第3項略以：「依法取得債權

憑證時，以逐案或彙案方式陳送審計機

關，據以註銷帳列相關科目（應收帳

款），同時不論債權憑證金額多寡，每

案概以一元計列計於會計報告」。

杌依「軍事學校預備學校軍費生賠償公費

待遇及津貼作業規定」第37點略以：

「自取得債權憑證之日起，應每年辦理

追償作業，惟逾5年仍查無財產及所得可

供追償者，始可依上述規範辦理應收款

帳籍註銷作業」。

杈綜上，「軍事學校預備學校軍費生賠償

公費待遇及津貼作業規定」內有關應收

款項帳籍註銷作業，本部訂頒之規範未

臻明確，建議權管單位參酌行政院相關

規定辦理研修，以完備應收帳款註銷之

會計程序5。

牞審視相關法規，周延作業規範

除上揭研修「軍事學校預備學校軍費

生賠償公費待遇及津貼作業規定」之建議

外，本部權管單位針對應收歲入款之帳籍

管理及債權維護等作業面向，宜重新審視

業管法規之適切性並酌予研修，周延作業

規範，俾利各單位遵循。

四、政策推動

灱重視人員離退，穩固部隊戰力

審視近年本部「志願士兵不適服現役

賠償」案數未有明顯下降趨勢，鑒此，為

穩固國軍部隊戰力，除戮力提升招募及留

營誘因外，有關影響人員主動提前離退之

因素，亦應值得重視並深入探究。

牞增加募兵誘因，滿足人力需求

募兵政策為本部重要施政目標，為提

升成效，現已採取「軍事學校正期班」4類

升學班隊等多元進用管道、調增「地域加給

（軍職及聘雇人員離島加給）」等多項加給
6，並賡續透過優化服役環境、鼓勵官兵公

餘進修及退後職涯規劃等配套措施，吸引更

多有志青年加入國軍行列；然而為能持續提

升募兵成效，建議除實質提升待遇增加誘因

外，針對精神戰力、生活管理及領導統御等

個人感受因素，亦值得重視並研謀改進。

5 「志願士兵不適服現役賠償作業規定」業經國防部108年7月11日發布，內容包含應收款及債權憑證之註銷相關規定。
6 參酌2019年國防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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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堯朗

現職：

國防部主計局帳務中心少校財務官

學歷：

國防管理學院會計系95年班

國防管理學院財務正規班98年班

開南大學會計研究所105年班

經歷：

財務官

黃新龍

現職：

國防部主計局帳務中心上校科長

學歷：

國防管理學院會計系88年班

國防管理學院財務正規班93年班

國防管理學院財務管理碩士97年
班

國立臺北大學企業管理博士108年
班

經歷：

出納官、財參官、科長

伍、結　語

為維護政府債權，各機關對於應收歲入款

應落實帳籍管理，並強化內部控制作為，本部

為提升債權執行成效，權管單位業增訂「志願

士兵不適服現役賠償作業規定」，同時研擬整

合相關資訊系統，以完整且即時掌握賠償義務

人繳款情形及債權憑證管理，並藉由各單位人

事、主計部門與記帳單位三方核帳機制，強化

應收歲入款之管制與清理。然而，審計部於107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指出本部「學生

退學賠款」與「志願士兵不適服現役賠償」之

追償作業、債權催繳、管控與帳務處理等事項

未臻完善，鑒此，本部應收歲入款帳籍管理作

業實有待改善之處，後續各單位應秉持「依法

行政、戮力執行」原則，落實各業管部門間之

橫向聯繫，強化帳籍與債權管制作為，以盡善

良管理人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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